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标准编制说明 

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行业发展现状 

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、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推进，居民生

活水平的日益提升，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诉求在质与量维度上的不断改

变；购物中心模式进入中国市场二十余年以来，购物中心的规模迅速

增长、行业竞争日益加剧，并衍生出都市型、区域性、社区型、奥特

莱斯型、便民型、主题型、文旅型等具备多样性的不同等级、规模、

类型和经营模式的购物中心。 

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调研、收集和统计的数据来看，截止 2021

年底，全国购物中心总数量已达到 6300座（＞30000平方米），且国

内每年新开的购物中心数量仍在增加。2020 年中国购物中心销售额

占全国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达到约 8.9%，2021 年全国购物中心总销

售额达 38860亿元，同比增长 4%，占全国社会零售总额的 10.7%；其

中，上海市有 30000平方米以上的存量购物中心共计 343家，营业总

额占上海市社会零售总额 12.96%，比上年增加了 1.56个百分点。在

提供就业岗位方面，2021年全国 6300个 30000平方米以上的购物中

心提供就业岗位 1071 万个；而在美国 11.5 万个购物中心提供 2450

万个工作岗位。在购物中心人均享有面积方面，2021年，中国购物中

心人均享有面积约达 0.35平方米，较 2020年同比增加 0.03平方米；

在美国购物中心人均享有面积超过 2平方米，日、欧等国家则为 0.4-



0.5平方米，由此可见，中国购物中心人均享有面积已接近日、欧等

国家水平。从调查统计数据整体来看，2020年前后中国购物中心行业

规模增速放缓，发展进入平稳期，但购物中心全国存量规模仍处高位。 

（二）制修订必要性 

现行的购物中心行业标准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规范》（SB/T 

11087-2014）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负责起草，在中国购物中心行业中

已适用多年，近年来中国消费者需求变化推动了消费市场的快速变化

发展，购物中心作为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的功能和价值不断提升，并

迈入新的发展阶段，面对新阶段该行业标准有必要进行迭代更新。 

（三）任务来源 

根据《商务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20 年商贸流通行业标准计划项

目的通知》（商办建函[2020]341号）要求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承担行

业标准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规范》（SB/T 11087-2014）的修订工作。

应商务部委托我会组织企业对行业标准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规范》

（SB/T 11087-2014）进行修订。 

（四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

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召集行业企业、机构等构成工作组进行标准修

订和编写等工作。本文件修订工作组成员为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、新城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、华润万象生活有限公司、

印力商用置业有限公司、龙湖集团控股有限公司、天虹数科商业股份

有限公司、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睿意德商业股份有限公

司、和桥邦睿商业顾问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、盈石企业管理（北京）有



限公司。 

（五）主要工作过程 

1.组建工作组、标准起草过程、召开讨论会和调研等情

况。 

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在协会官方网站发布关

于征求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规范》（SB/T 11087-2014）修订意见的通

知，广泛征求社会、企业、机构和专家关于标准的修订意见。为保证

行业标准的科学性、权威性和客观性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邀请行业、

企业和机构的相关专家及有关工作负责人组建工作组，开展标准修订

工作，先后开展和经历了购物中心行业回顾、资料收集，及梳理通过

征求所获得的标准修订意见等工作。 

基于征求所获的意见及《商务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20 年商贸流

通行业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》（商办建函[2020]341号）的要求，工作

组讨论并确定了标准修订的基本框架和编写标准内容；同时结合国际

购物中心协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hopping Centers（简称：

ICSC）的相关参考数据资料，通过比对国内外数据、资料，详细分析

和讨论了标准修订问题。 

根据工作组制定的标准修订框架和整理获得的数据资料，由中国

连锁经营协会负责标准起草工作。经过与各方多次讨论和研究，决定

将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规范》（SB/T 11087-2014）更名为《购物中心

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，同时形成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修订稿。 

2022 年 8 月 5 日二次征求标准修订稿意见，定向发布《购物中



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通知。工作组根据征求所获修订

意见资料，通过电话、邮件及研讨会等形式，开展了多轮标准修订编

写沟通会，并对征求获得的意见处理、文件的修改和论证，经由全国

连锁经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TC439）审核确认，形成《购物中心等

级划分与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 

2.标准征求意见情况。 

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定向发函征求来自珠海

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银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、凯德集团

等原标准起草单位，以及新城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、华润万象生活

有限公司、印力商用置业有限公司、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、上

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睿意德商业股份有限公司、中指研究

院等 28家单位的修订意见。 

2022年 4月 14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通过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征求
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规范》（征求意见稿）意见的通知，广泛征求来

自社会、企业、机构和专家等的意见。参与行业标准修订的企业、机

构和专家严格审核、把关该行业标准的内容和编写质量，并提出宝贵

的修改意见。 

3.标准征求意见处理、形成送审稿情况。 

工作组共收到 18 家企业和机构回函反馈，其中，无意见的有 8

家，提出相关意见的有 10家。收到修改意见共 124条，采纳 121条，

未采纳 3条。 

通过对征求获得的意见处理、文件的修改和论证，经由全国连锁



经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TC439）审核确认，形成《购物中心等级划

分与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 

二、标准制修订原则和内容 

（一）制修订原则。 

以实用性和可量化为原则进行修订，规定了购物中心主要类型，

以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、评定原则及细则，并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

国境内开展经营的各类购物中心。 

（二）主要制修订内容及依据。 

根据向社会、企业、研究机构和专家征求的意见，以及走访和调

研各类购物中心实际情况。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

术语与定义、购物中心主要类型、定位及标准、等级划分原则和依据、

等级评定方法、等级评定细则等。 

1.范围 
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将《购物中心等级

划分规范》（SB/T 11087-2014）的范围中 “不适用于厂家直销店购

物中心（factory outlets）”删除。同时将该标准文件的适用范围调

整为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经营的各类购物中心。 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更新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中规范性引用

文件的版本时间和内容。 

3.术语与定义 

增加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规范》（SB/T 11087-2014）中术语条目



及内容，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增加便民型购物

中心、奥特莱斯型购物中心、主题型购物中心和文旅型购物中心，及

购物中心定位（高端购物中心、中端购物中心、大众购物中心）、品

牌（国际一线品牌、国际二线品牌、国内连锁品牌、地区连锁品牌）

和首店的术语和定义。 

4.购物中心主要类型 
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整合《购物中心等

级划分规范》（SB/T 11087-2014）的划分类型，增加便民型购物中心、

奥特莱斯型购物中心、主题型购物中心和文旅型购物中心，并以表格

形式呈现。 

5.定位及标准 
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结合《零售业态分

类》（GBT18106-2021）修订了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规范》（SB/T 11087-

2014）关于购物中心类型等内容的划分。 

从两个维度出发，将目前行业中普遍存在的购物中心划分为的七

个主要类型（按照辐射范围维度划分为都市型购物中心、区域型购物

中心、社区型购物中心和奥特莱斯型购物中心，按照服务内容维度划

分为便民型购物中心、主题型购物中心和文旅型购物中心）；同时，

依据《零售业态分类》（GBT18106-2021）、现实数据资料和相关意见，

对商业定位、地理区位、服务半径，以及建筑形态等参数内容进行相

应调整和修订。 

  



6.等级划分原则和依据 
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规

范》（SB/T 11087-2014） 
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

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 
调整理由 

5.1 等级划分原则 

5.1.1 购物中心可划分为

宝鼎级和金鼎级,金鼎级

高于宝鼎级。 

5.1.2 金鼎级购物中心按

评估指标又分为都市型、

地区型和社区型三类。 

5.2 等级划分依据 

购物中心划分以业态与品

牌、经营与管理、服务与设

施、诚信与和谐、安全及保

障、环保与节能、信息与智

能为依据。 

5.1 等级划分原则 

5.1.1 购物中心等级可划分

为 3A级、4A级和 5A级。 

5.1.2 5A级购物中心按照辐

射范围维度和服务内容维度

划分为都市型、区域型、社区

型、奥特莱斯型、便民型、主

题型和文旅型七大类。 

5.2 等级划分依据 

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以商业经

营管理、设施与服务、安全与

保障、数字化管理和社会责任

五大维度为依据，评定指标按

经营管理、创新引领、商业内

容、消费环境、服务品质、安

全保障、信息智能和企业责任

等项目进行设定。 

（1）采纳企业意

见，参考同为商

业地产下饭店行

业分类中《旅游

饭店星级的划分

与评定》

（GB/T14308-

2010）的划分评

定方法； 

（2）根据向社

会、企业、研究

机构和专家征求

意见，以及走访

和调研各类购物

中心实际商业运

营管理工作内容

进行划分与评

定。 

7.等级评定方法 
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规

范》（SB/T 11087-2014） 
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

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 
调整理由 

评定方法  

7.1.1.1 满分为 100 分 

7.1.1.2 记分方法:总得

分为各项三级指标得分之

和。定性指标计分方法为:

达标满分,不达标零 分。 

7.1.1.3 总得分超过 95 

分(含)以上可列入宝鼎级

购物中心备选名单。 

评定方法 

7.2.1.1 5A 级购物中心在

4A级购物中心的基础上产生。 

7.2.1.2 满分：100分。 

7.2.1.3 记分方法:定性指

标计分方法，即评定获得优，

该项记为满分；良、中适当给

分，总得分为各项三级指标得

分总和。 

7.2.1.4  采用专家咨询法

（Delphi法）确定评价指标的

权重值，专家根据该项指标对

购物中心项目影响程度大小

及其实施难易程度确定分值。 

7.2.1.5 总得分超过 96 分

(含)入选 5A 级购物中心侯选

名单。 

（1）提升标准评

定的科学性、专业

性、灵活性和可操

作性，采用采用专

家咨询法（Delphi

法）确定评价指标

的权重值； 

（2）根据向社会、

企业、研究机构和

专家征求意见，以

及走访和调研各

类购物中心实际

商业运营管理工

作内容出发； 



8.不同类型 5A 级购物中心等级评定指标及分值附表 
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根据向社会、企业、

研究机构和专家征求意见，以及走访和调研各类购物中心实际情况，

结合《零售业态分类》（GBT18106-2021）修订了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

规范》（SB/T 11087-2014），增加便民型、主题型、奥特莱斯型、文

旅型 5A 级购物中心等级评定指标及分值附表，并对表格评定内容进

行修订，按照商业经营管理、设施与服务、安全与保障、数字化管理

和社会责任五大维度为依据，评定指标按经营管理、创新引领、商业

内容、消费环境、服务品质、安全保障、信息智能和企业责任等项目

进行指标设置，进一步提升评定指标及分值评估的科学性和逻辑性，

并与目前行业实操内容相匹配。 

（三）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分析。 

无 

三、与国际、国外有关法规和标准水平的比对分析 

2021 年 3 月 11 日 ICSC 在其官方网站发布《美国购物中心的八

种类型》，将美国购物中心划分为邻里型购物中心、社区型购物中心、

区域型购物中心、超区域型购物中心、时尚型购物中心、能量型购物

中心、主题型购物中心和奥特莱斯型购物中心八大类别，同时把购物

中心配置类型划分为非开放式购物中心和开放式购物中心两大类，并

对各类型购物中心面积、业态配置和覆盖服务范围等指标做出界定。 

在修订本标准时，参考美国购物中心类型和维度划分模式，但基

于中美两国地理环境、城市布局和居住面积密度等因素的差异，在评



定购物中心面积、业态配置和覆盖服务范围等指标方面的界定具备显

著差异性特征。 

四、与有关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，

配套推荐性标准的情况 

与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、法规无冲突，不违背相关强制性国家标

准的规定。 

主要内容参考《零售业态分类》（GB/T 18106-2021）、《购物中心

业态组合规范》（SB/T 10813-2012）、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/T 

18883-2021）、《商店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 48-2014）等标准和文件进

行编制，符合其要求。 

标准参考《零售业态分类》（GB/T 18106-2021）国标相关内容，

与其尽可能保持一致，或对国标内容的深入、细化，并征求和整合 10

余家大型购物中心企业、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修订意见。在《零售业

态分类》（GB/T 18106-2021）中将购物中心划分为都市型、区域型、

社区型和奥特莱斯型四大类型，而在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征

求意见稿）中对保留以上四大购物中心类型划分，并做进一步归类和

细分。 

根据商务部办公厅等 11部门关于印发 《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

建设指南》的通知，以及商务部等 12 部门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

生活圈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内容，增设及明确了便民型购物中心术语、

类型和评定标准。结合企业和机构反馈意见，明确购物中心的类型划

分，即按照辐射范围维度，划分为都市型、区域型、社区型和奥特莱



斯型购物中心。按照服务内容维度，划分为便民型、主题型和文旅型

购物中心。 
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中对主题型购物中

心和文旅型购物中心定义做进一步明确和区分，即主题型购物中心是

具有统一的主题，主题既适用于建筑风格，也适用于零售商品，建筑

风格、商品体现了统一主题；主体消费者为游客，位于市区或市区边

界，多由老旧历史建筑或厂房建筑改造而来；与之相对应地，购物中

心项目多为近年来各大一线城市推进的城市更新改造型商业项目，各

一线大城市中上海市城市更新改造型商业项目居多，通常此类商业项

目具有明显的文化主题符号，比如工业风等。 

文旅型购物中心是突出文化娱乐和休闲服务功能，满足消费者文

化、休闲娱乐和郊区微度假消费需求，提供商品零售和文娱设施，配

备必要的餐饮服务。与之相对应地，商业地产公司相继在全国各地开

发各式各样的文旅商业项目，其受到国内消费者广泛、热烈的追捧。 
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采纳与参考《零售

业态分类》（GB/T 18106-2021）对各类型购物中心面积的界定，并对
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中各类型购物中心面积进行相应调整。 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

标准在修订编写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。 

六、实施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、成本投入、老旧产品

退出市场时间、实施标准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分析，

以及根据这些因素提出的标准实施日期建议 



由于现行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规范》（SB/T 11087-2014）在范围

和内容覆盖存在一定局限性。为了尽快弥补标准局限性，同时为了确

保行业或企业在使用标准时能更具准确性、实用性和系统性，建议尽

快批准发布正式标准。 

七、实施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 

无 

八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
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规范》（SB/T 11087-2014）于 2014年由中

国连锁经营协会起草。经过多年发展，购物中心行业整体水平已经不

断提高，为提升购物中心物业资产的保值、增值能力，引导购物中心

规划、建设、运营和管理适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，

修订此标准。 

首先，购物中心等级划分标准为行业提供指导性标准；其次，该

标准类似于任务书，是购物中心开发建设和商业运营的理论和方法论

依据；第三，标准修订旨在促进购物中心行业趋于完善，进一步让购

物中心开发建设、经营管理更加科学规范。 

九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

无 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（一）关于标准名称修改。 

根据确定的标准修订框架和数据资料，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负责

标准起草工作，经协会与各方讨论和研究，决定将《购物中心等级划



分规范》（SB/T 11087-2014）更名为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。 

《购物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规定了购物中心主

要类型、购物中心等级划分、等级评定原则及细则。原标准《购物中

心等级划分规范》（SB/T 11087-2014）适用于除奥特莱斯型购物中心

以外的各类型购物中心，修订后的标准将适用于各类型购物中心。本

标准扩大原标准的适用范围、增加规范性引用文件、保留术语和定义

以及购物中心的主要类型，对购物中心的等级划分和等级评定原则进

行修订和更新，取消宝鼎级和金鼎级购物中心的等级划分原则，对评

定要求和细则进行优化，因此，标准名称修改旨在符合与匹配等级划

分和评定的内容和范围的调整和修订。 

（二）关于对外通报。 

无。 

 


